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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科生“专业综合技能实习”实施与管理细则 

 

为了实施卓越工程教育和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从 2010 级本科生

开始，学院全面实行“3+1”培养模式。2013 年秋季开始学院第一次

实施“专业综合技能实习”这一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为了做好这项

工作，特制订实施与管理细则如下： 

一、关于实习时间安排 

每一位学生都应当保质保量参加“专业综合技能实习”实践教学

环节。原则上，秋季长学期的前 14周为实习时间，第 15周安排实习

总结交流。对于特殊情况的学生，实习时间可提前至暑期开始。 

二、关于实习场所和形式 

学院鼓励学生尽可能去校外实习单位实习，鼓励学生尽可能在与

本专业相关的岗位实习。学生可以去学院的校外实习基地实习，也可

去自己寻找的实习单位实习。各专业可以组织集中实习，也可分散实

习，或两种形式相结合。对于部分有特殊情况的学生，可以在学院内



寻找实习岗位。 

三、关于实习报告 

每一位参加实习的学生，都应在实习结束时完成撰写“专业综合

技能实习报告”，并在本专业范围内进行总结交流。实习报告应充分

反映实习单位和行业的基本情况、实习内容、实习收获等。实习报告

的篇幅建议在 5000 字左右。 

四、关于指导教师的职责 

每一位学士导师应负责做好实习学生的指导工作，导师应当充分

了解学生的实习单位、实习内容、实习时间等情况，对学生在实习中

遇到的困难提供帮助。对每一位实习学生的实习单位至少做一次实地

考查。在实习结束时，为每一位实习学生填写一份“专业综合技能实

习综合考评表”。综合考评表应充分反映实习单位的基本情况，以及

实习学生的实习表现。 

五、关于实习单位对实习学生的考核 

实习单位应向学院提供“专业综合技能实习单位意见表”。单位

意见表应充分反映实习单位的基本情况，以及实习学生在实习单位的

出勤、态度、能力和效果等综合情况。 

六、关于校内实习岗位 

参加校内实习的学生，应当与指导教师共同制定一份“专业综合

技能实习计划任务书”。计划任务书应详细说明实习目标、实习内容

和进度安排。 



学院要求每位学士导师和实习学生按照本文件的要求认真做好

“专业综合技能实习”工作，使每一位学生在这一重要的实践教学环

节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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